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0年度「迎向春暉認輔志工」培訓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迎向春暉認輔志工實施要點。

二、目的：強化認輔志工藥物濫用辨識與輔導能力，以協助學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工作推動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    協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

四、培訓對象（預計培訓50名）

具愛心與耐心之學生家長、志工、退休教師、退伍教官、社會人士、大專院校學生等。
五、訓練地點：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
   （地址：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37-1號）
六、辦理時間

    基礎訓練：100年3月1日、2日（星期二、星期三）

    專業訓練：100年3月3日、4日（星期四、星期五）
七、課程內容
（一）基礎訓練
	日期
	時  間
	內    容
	講座/主持人

	3/1
	0830-0850
	報到
	教育局

	
	0850-0900
	課務說明
	教育局

	
	0900-1040
	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
	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劉香梅 秘書長

	
	1050-1230
	志願服務發展趨勢
	輔仁大學 聖言會

張鴻安  老師

	
	1230-1320
	午餐時間
	建成國中

	
	1320-1500
	自我了解與自我肯定
	中華民國演說藝術學會彭素華 秘書長 

	
	1510-1650
	志願服務倫理
	臺北市中山社服中心

  高昭美 主任

	3/2
	0900-1040
	志願服務的內涵
	臺北縣志願服務協會

黃梅英 名譽理事長 

	
	1050-1230
	志願服務經驗分享
	臺灣喜福會

傅蜀冀 秘書長

	
	1230-1300
	綜合座談、意見交流
	教育局


（二）專業訓練

	日期
	時  間
	內    容
	講座/主持人

	3/3
	0830-0850
	報到
	教育局

	
	0850-0900
	課務說明
	教育局

	
	0900-1040
	認輔志工工作及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及學校相關作法說明
	教育局

朱春輝教官

	
	1050-1230
	毒品與愛滋病防治
	關愛之家

楊捷 秘書長

	
	1230-1320
	午餐時間
	建成國中

	
	1320-1500
	父母親如何防治子女吸食毒品及相關法律責任（含個案實例分享）
	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

劉承武 主任檢察官

	
	1510-1650
	吸毒青少年的教養與壓力調適、有效溝通與有效拒絕（含個案實例分享）
	淨化基金會

陳美川秘書長

	3/4
	0900-1040
	青少年常施用毒品類別、方式、成因與特徵、輔導作為與求助管道（一）
	新竹世界高中

謝文智教官

	
	1050-1230
	青少年常施用毒品類別、方式、成因與特徵、輔導作為與求助管道（二）
	新竹世界高中

謝文智教官

	
	1230-1300
	綜合座談、意見交流
	教育局


八、報名方式

（一）有意願參加人員，請於100年2月17日（星期四）前，將報名表傳真至本局，傳真電話：2725-2869，聯絡電話：2725-6442，承辦人：林筱青。

（二）本局所屬人員核予公假。

九、志工工作內容
（一）認輔培訓學校及鄰近學校藥物濫用高關懷學生。

（二）協助春暉小組輔導之相關行政支援：如個案基本資料建置、輔導訪談紀錄整理、校外輔導網絡聯繫---等。

（三）協助學校辦理藥物濫用防制相關活動：如特定人員尿液篩檢、防制宣導教育、其他高關懷學生輔導。

十、本案核予12小時基礎訓練及12小時專業培訓研習時數，並由本局協助辦理志工紀錄冊及志工證之核發。
十一、訓練地點交通
（一）捷運淡水線中山站：1號出口左轉南京西路64巷。
（二）公車

1、中山市場站：126、218、220、227、247、260、261、287、297、310、40、5、652、、三芝-台北、中山幹線，步行約5分鐘。
2、捷運中山站：266、12、282、288、292、306、52、539、622、紅25、棕9 ，步行進入南京西路64巷。
十二、為響應環保，請自行攜帶環保杯及餐具。
十三、經費：由本局年度預算項下支應。
十四、辦理本項工作有功人員依規定予以敘獎。
十五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「迎向春暉認輔志工」培訓報名表

	姓名
	
	目前服務學校
	

	
	
	聯絡電話
	

	e-mail
	

	3/1、3/2
志工基礎訓練

（12小時）
	□ 願意參加

（已有志工紀錄冊者，毋須參加本項研習）

	3/3、3/4
志工專業培訓
（12小時）
	□ 願意參加

	餐  點
	□ 葷 ；□ 素

	是否需本局

協助辦理志工證或志工紀錄冊
	志工紀錄冊：□ 否  □ 是

志工證：□ 否  □ 是

1.依教育部規定，凡初階與專業培訓均完成者，方可申請志工紀錄冊。

2.需本局辦理志工紀錄冊者，請於3/4前繳交1吋照片2張；辦理志工證者，請繳交1吋照片1張。


◎ 本表填妥後，請於2月11日（星期五）前送本局軍訓室彙整。
◎ 聯絡人：林筱青，電話：2725-6442，0968-998-808；傳真：2725-2869。
◎ 上開研習得擇一參加。
